
最新孝道的论文(优秀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
起来看一看吧。

孝道的论文篇一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历代帝王的赐封和无数文人
士子的推崇，让孔子成为天下至圣，然而，细细想来，孔子
也是一个凡人，他虽被人们供奉在高处，但说的都是很现实
的人间真话，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孔子是最早构建人类精神
家园的先哲，在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中，涉及仁爱、政治、
哲学、教育、修身等多个方面，其中，孝也是孔子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论语》中的孝不仅保持了“善事父母”这个
最质朴、最原始、最本真的含义，并进一步充实“孝”的内
容，使之系统化，全面的正确的理解《论语》中的孝，对于
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极大的裨益。

论语；孝；价值

全面的审视《论语》中“孝”的内涵和价值，对于个人成长，
家庭和睦、社会安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说：“仁
者，人也，亲亲为大。”这就是中国人深入骨髓、融入血脉
的孝道之义。以下是我对《论语》中“孝”之含义的四个理
解。

养亲是“孝”最基本的内涵，孝首先是要赡养老人，“孝，
畜也，畜，养也。”孝而养，这是为人子女对父母最基本的
保障。养亲，是在对父母的直接的、真实的自然情感上建立
一种稳定的伦理观念，用“礼”的形式来规范它，使之成为



一种社会思想，当父母在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到让他们
老有所养，在现代社会，虽然我们不可能总是守在父母身边，
但至少要保证他们的衣食住行，当他们渐渐失去劳动能力，
慢慢没有了生活来源，我们就要对他们“生，事之以礼”
（《论语·为政》）。其实，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
赡养父母是连一些动物都能做到的事，更何况是作为万物之
灵长的人类，如果一个人连最基本的赡养父母都做不到，那
他更没法去谈为别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了。

除了衣食赡养的“养”之外，还要让父母感到精神愉悦，如：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
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句话直
译过来，即“现在所谓的孝，只是能养活父母而已，但是犬
马也照样得到了我们的饲养，如果对爹娘没有孝敬之心，那
养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孝不仅仅是子女在物质上赡养父母，更重要的是心存敬意，
从精神上和情感上去慰藉、去尊敬父母，尽可能地保持其精
神愉悦。

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对于人生的理想和物质的追
求其实已经淡化，他们更多情况下需要的是心理慰藉。本应
承欢膝下的子女如今远在他乡，晚年的天伦之乐根本无法安
享，面临的是与日俱增的孤独感。年轻人认自己的事业如日
中天，忙的不可开交，总是想着日后行孝，不想却为以后埋
下了悔恨的根源。所以儿女不仅应对老人有关爱之心。更应
该有关爱之行，除了多关注老人身体外，更应该让老人精神
饱满，生活愉快，就像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那首歌一
样，“哪怕回家给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近年来新修改的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已经正式施行，随着新法将子女“常
回家看看”作为一个硬性规定列入法规，整个社会已经将对
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点与孔子的孝
道思想相互呼应。所以说，我们最重要的是对父母进行精神
赡养。在平常应当多熟悉父母的生活，注重情感与精神方面
的赡养，而并非只是物质的满足。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
（《论语·里仁》）。父母如果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为人子
女应当尽力规劝，但态度要委婉，不能粗暴，即便反复劝谏，
父母仍坚持己见，也应恭敬而不违礼，不能不顾父母的身份
和颜面。“劳而不怨”，虽然我们会因此忧愁，但也不能对
他们心生怨恨。

除此之外，“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论语·为政》）。也体现了要尊重父母、尊敬父母的孝
道思想。无论父母是否在世，都要按照一定的礼制以全孝道，
而且“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道，可
谓孝矣”（《论语·学而》）。这指的是，子女还应继承父
辈的志愿，使之发扬光大，传承数代。这个也是对父母精神
的延续，是对父母的另一种尊重。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论语·里仁》）。

这句话看似是很矛盾的一句话，但却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孔子让人们随时注意父母的年龄变化，我们对父母的关怀要
无微不至，重在及时行孝。对我们来说，父母陪伴我们的时
间越长越好，但是越长寿，发生危险的几率也越大，作为孝
顺的子女，要清楚父母的年岁，父母年龄在增长的同时，危
险也是与日俱增的，所以说，父母的长寿，对于儿女来说，
首先是开心的，其次是更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

“孝”在我国绵延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孝不分阶级、不分民族、不分地域、不分时代，“孝”应该
成为每一个人生命中的精神养料。孔子的《论语》带给了我
们无尽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从中汲取营养，将传统的孝道
文化转换与创新，使之更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更符合当代
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更好的适应当今社会，只有这样，我国
传统的孝道文化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光彩，再一次服务社会，
才能更好的体现其价值。



孝道的论文篇二

本该其乐融融，一家人团坐话家常的家庭聚会上，儿女们却
一个个远去。他们说：“他们有自己的苦衷。现代社会，工
作压力也大，节假日只想好好的休息；对于这些繁琐无聊的
家庭聚会，自己不感兴趣也懒得参加。”而我对此却不以为
然。参加宴会不仅仅是心中怀孝，还是一种礼仪。礼仪是形
式，但背后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把本来单调的事情变得不
一样，也可以把这一天变得和其他日子不同。所以，我们中
国人向来都是孝顺而重礼仪的。我们要躬身实践，克己复礼
为仁。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意即吾人行事应该处处约束自己
使自己合于理法。尽孝道便是一种体现。我们要做到敬亲，
即要对父母有发自内心的真挚与爱。而这种爱则是一次次的
克服己欲、敬爱父母中休养出来的。它使我们不会因为个人
感受而拒绝参加家庭宴会；它也使我们更贴近君子，变成了
我们高尚品行的内在依据。这正如曾子所说：“民之本曰孝。
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礼者，礼此者也；强
者，强此者也。”

所以，成为一个孝顺的人吧！

然而，如今有不少人认为，参加不参加是自己的意愿，我们
不能因为他人的喜好而让自己劳神伤力。究其原因，是现代
发达社会下，中西文化接触中产生的矛盾。矛盾本身并不可
怕，可怕的是不正确的处理矛盾。他们只效仿西方自由主义
的思想毛皮，而不去真正理解西方礼仪的全部底蕴。所以，
他们不会去参加父母的宴会，而会去要求父母参加自己的家
宴，并且会去要求父母参加自己的重要聚会。他们忘记了中
国其实是礼仪之邦，忘记了曾子交给我们的孝道。渐渐地，
他们像邯郸学步那样，忘记了自己本来的走路方法。

既然无法像老子那样“骑着牛西行”，就学曾国藩“躬身入



世”吧！成为一个孝顺的人，莫让孝道日渐冰冷。

孝道的论文篇三

大家都知道“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成语故事，后作
典故比喻人的孝心，但这两者表现的是孝的不同层面:“反
哺”为养，是物质层面；“跪乳”为敬，是精神层面。“孝
养”是指能赡养老人，保障他们的物质生活；“孝敬”则是
以尊敬的态度来恭顺他们。孔子说“色难”，意思是说对父
母给予物质的帮助是容易做到的，但是要始终保持和颜悦色
的恭敬则是困难的。孔子还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
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这说明了孝除却提供
物质保障外，更重要的是对长辈的敬意。

庄子对孝的认识比孔子更深刻:“以敬孝易，以爱孝难；以爱
孝易，以忘亲难；忘亲易，使亲忘我难。”也就是说，子女
对长辈敬容易做到，因为敬是一种姿态，但爱是一种情感，
一种真心的流露。或许爱对于一些人容易，但让自己与父母
长辈的和谐相处成为常态，使他们精神满足，以至于自己与
他们感觉不到隔阂，达到忘亲是很难的。也许有人能做到，
但让父母长辈忘记自己，不因自己的孝顺而感激，又不为自
己的所为而担忧，那则困难更大。在今天，我们都在为生活
事业奔波，但是我们应该始终对父母充满真心的爱，让父母
感到心灵的安适，精神的平和，感到亲情的和谐温馨。由此
可知，孝不仅是能养能敬，同时也要能爱能忘。忘是没有隔
离隔阂，是一种真正的和谐。孝不需要丝毫做作，它是心灵
上安适。腰无感觉，说明腰带舒适，脚无感觉，说明鞋子合
脚，父母对儿女的孝无感觉，说明儿女做的到位。当大家都
投入到爱的和睦之中，这就是孝的高境界。

孝是仁之本，也是做人的本分，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孟子
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当我们把对父母的孝与爱推及
到他人，我们的整个社会就会变得和谐安详。



孝道的论文篇四

我们中国人都讲究孝顺，大家一直认为孝顺是传统的美德，
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国家的优良传统。有这么一句话，我认为
很有道理：一个连父母都不孝顺的人，绝对不可以把他当朋
友去处。

我的父母都是孝顺的人，我爷爷老年后一直居住在我家，直
到有一天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不客气的说，我们几个兄弟
姊妹也很孝顺父母。姐姐条件好一些，在经济上对老人关照
的多一些。我和哥哥没事的时候也总往父母家去，今天买点
水果，后天买点糕点。

实际上，老人倒不一定是盼望子女去买什么东西。老人高兴
的是子女的生活都很好，最盼望的是和子女聊聊，说几句话。
能隔三差五的看见子女，就是老人最大的开心。

父亲离岗好几年了，可是因为写公文很有名气，就有一些机
构总找父亲，于是父亲离岗后仍然很忙。

老了的父母自己居住，两个人生活了一辈子，给我的印象似
乎是争吵了一辈子，老了的时候更为严重。对于父母这样的
情况，我们几个子女都清楚，劝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为了这，
父亲有好几回偷偷的坐车，回到乡下老家去。而这时的母亲，
就总是很孤单。中午，有时候她就得自己一个人在家吃饭。
而每当一个人在家吃饭的时候，母亲就是简单的吃一口。

在很平常的一个中午，爱人有事了，我也不想去和朋友、同
事吃饭，就在一个小饭店炒了个菜。到了母亲家，母亲正在
吃饭，看到我去，很开心。可是我看到，母亲正在用咸菜就
着饭，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一顿午餐，让我的心里酸酸的、
涩涩的。我在心里问自己：你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么?你是一个
懂事的儿子么?悄悄的平复了自己翻腾的心，尽量用平静的语
气对母亲开心的说：“妈，我回来了。”母亲高兴的



说：“自己在家，也不愿意吃，寻思对付一口得了。”我把
买来的菜默默的递给了母亲。

就是从那个中午开始，我和父亲说，如果出门，一定要告诉
我一声，让我知道他出门了。父亲每次出门，也真的都告诉
我。每到母亲一人在家的时候，中午还没到下班，我都会提
前打一个电话，在电话里说：“妈，今天中午我回去吃
饭。”母亲总是开心的说：“回来什么也不用买，家里有菜。
”这时候的母亲总会做几个菜，等着我回去。有时候我就回
去，同时也不忘了买点菜，可是更多的时候我回不去，便估
计母亲做好菜的时候，再打一个电话过去，告诉母亲：“妈，
我临时有点事，回不去了，你一个人吃吧!”但是我清楚，我
的这种不得不用的带有孝心的欺骗，会让母亲吃上一顿丰盛
的午餐，最起码，我放心了，每当这时，母亲不会自己一个
人吃饭的时候对付了。而到了晚上，还有我女儿呢!她一去，
母亲更是不能对付了。

我就是用这样的小细节，去默默的孝顺着母亲，我觉得这种
方式，应该是必要的。大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也都懂
得，可是有时候一些细节上的小事，似乎也同样不可少。

“孝”——什么是孝，不就是一个字吗?又有什么意义呢?

“不!”它的意义大得很，不光是一个字，而且是弘扬中华民
族孝亲敬长的优良传统呢!世界都充满“孝”。这其中也有更
深刻的社会意义。比如孝顺父母是我们每个人的事情，就要
从小开始，从点点滴滴做起，这样才不会留下一生的悔恨。
除此之外，孝敬老人是我们人人都要做的一种义务，否则就
会触犯法律，留下终生悔恨。所以，我们不要做那些后悔的
事情，孝心，就从现在开始吧!

说起孝顺父母，这是一件长期的事情。因为你首先要有耐心
不能怕唠叨，然后还要多和父母交流，使他们不必为你再担
心。这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却是一件永久的事情。



我妈妈工作非常忙，有十她累的时候，我就为她做饭，自己
随后再吃。虽然她很累，我也不能给我经济和精神上的帮助，
但是我也不能以为内这一点而不孝顺她。因为我长大成人了，
该到回报的时候了。现在只有一点才能孝顺她，就是努力学
习。报答她的一片苦心。在这里我想说声：“妈妈，您辛苦
了!

回想这几年我做过许多对不起她的事，希望她能原谅我这不
孝之子。从今往后，我要对你好。不能再象以前那样了，我
相信您慢慢就会感觉到儿子长大了!

人只有有了孝心，才会有责任感，使命感和善良的品质。孝
心让人成熟，长大。我想没有对母亲的孝心，人又怎么能谈
得上爱这个城市，这个养育我们的国家呢。爱母亲的孝心
是“小孝”，爱祖国的孝心是“大孝”我愿意做有“大孝”
的儿子。

“孝”的含义太深刻了!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这是民族历史上
的佳话。要做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成功的人，首
先就要做到孝。失去了孝，就好比人已失去了心脏，只有一
具躯壳立于世上，已失去了生命的价值，更何谈顶天立地、
闯出一番天地，在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孝的感人事迹，其中
在24孝中，有一则是“闵子骞劝父感后母”。感人至深。

闵子骞是周朝时期的人。幼时丧母，父娶某姓女为继室。闵
子骞素性讲孝，对待继母像生母一样孝顺。后来继母接连生
了两个儿子，于是对闵子骞开始憎恶起来。总是在丈夫面前
说子骞的坏话，挑拔子骞与父亲的关系。

冬天到了，天气十分寒冷。后娘为两个亲生儿子做的棉衣，
内面铺的是十分暖和的棉花;而给子骞做的棉衣，内面铺的是
一点也不暖和的芦花。芦花是水中生长的芦草，到处飞扬的



那个轻飘飘的花，哪里能御寒呢?所以，子骞穿着觉得冷得很，
好像没有穿衣一样。而这位后母反而向丈夫说：“子骞不是
冷，他穿的棉衣也是厚厚的。是太骄养了，故意称冷。”

一天，父亲要外出，子骞为父亲驾驶车马，一阵阵凛冽的寒
风吹来，子骞冷得得战票不已，手冻得拿不稳马的缰绳，将
缰绳掉到了地上，马将车子差点儿拉下了悬崖。父亲大怒，
气得扬起马鞭，将子骞猛打。子骞的棉衣被打破了，内面的
芦花飞了出来。父亲这才明白了一切。立即回家责骂后妻，
要将狠毒的女人赶出家门，将这个心恶女人休掉。后妻像木
头一样，呆呆地立着，羞愧得无话可说。子骞跪在父亲面前，
哭着劝父亲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请不要赶走母
亲。”

好一句“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这句话不知让多少人
所为之动容，就是闵子骞的继母也被感动后悔不已，从此待
闵子骞如亲子，这就是孝行的感化和伟大所在。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现在的我们
应该更要孝敬父母，更何况孝道是我们的悠久文化和传统美
德，但事实好象有点相反，历史的宝贵财富并没有得到部分
现代人的认同，甚至有的人还要父母来“孝敬”他们，在他
们心中只有父母是天经地义要养他们，要为他们做牛做马的
观念。只要自己逍遥快活就够了，把他人的苦难置之度外。
但他们可否想过十月怀胎的痛苦和把一个小婴儿拉扯大的艰
辛，难道这也能让人所忘却吗?如果这些都不能感化他们的铁
石心肠，那他们只能得到社会的唾骂和抛弃。

孝心无价，作为炎黄子孙的我们要时刻谨记，做人要先做到
孝，要把我们的传统美德发扬光大。

夫孝，始于事亲也。



孝道的论文篇五

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
者加以区别。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
辩证的态度。对“孝道式微”的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
应看到现象背后的必然性。孝道主要还是属于道德伦理的范
畴，为孝道立法的主张有待商榷。

传统孝道；二重性；孝道式微；孝道立法

中国的孝文化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初始意义指尊敬祖宗，
报本返初，生儿育女，延续生命。最早的汉字“孝”，则出
现于距今约3千余年前的殷商时代。不过，当时“孝”字仅见
于卜辞一处，用于地名。所以，现在还不能断定殷商时代
的“孝”字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孝”字，与当代“孝”字含
义完全一致的“孝”。根据现有资料，较早的见于《尚书酒
诰》篇，其中有言日：“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意思是说，人们于农事完毕之后，赶着车出外做些生意，
用以孝敬奉养自己的父母。《伦理学大辞典》对“孝”的解
释是：中国最基本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有三层含义。一是
必须孝敬自己的祖先，按时恭敬地祭祀祖先，继承祖先的事
业，按照祖先的规定办事；二是绝对服从父母的意志，恭谨
地侍奉父母；三是立身行道，效忠君主，立业扬名，以显父
母。这一解释是对古代孝道的概括，而在现代生活中，孝道
的表现形式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比如，祭祀祖先没那么
勤勉庄重了，服从父母没那么绝对了，光宗耀祖的形式更加
多样化了。但如果核心的原则没有变，孝道的现代意义到底
在哪里呢?诸如此类问题，无论对传统孝道是采取弘扬重建还
是怀疑批判的态度，都必须予以深入思考。在此，笔者略陈
己见，以资探讨。

第一，对先秦与后期儒家的孝道应予以区别。孝的问题是儒
家整个伦理学说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部分以及整个思想体系
有内在联系，不可人为地分割开来。同时，孝道的产生、形



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发自觉到强化定型的轨迹。先秦儒
家孝道自孔子创立，曾子继承和完善，孟子、苟子等人的进
一步补充后，成为儒家最基本的伦理价值信条。其内涵包括
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伦理两部分。到了汉代，由于统治阶层
对其加以改造利用并逐渐法律化，其内涵已发生了很大变异，
在许多方面甚至背离了先秦儒家的原始初衷。至宋明清时期，
孝道在理论上更出现了论证哲学化、教化通俗化、义务规范
极端化的新特点，最终成为封建家长制专制统治的思想基础
和后世愚孝的根源。可见，先秦儒家孝道与后期儒家孝道是
有很大差异的，故必须将二者加以区别认识。毋庸置疑，先
秦孝道从根本上来说是基于血缘关系和宗法观念的产物，一
旦形成又反过来为维护宗法社会服务。就先秦孝道而言，确
实存在着重葬祭之礼、讲究爱有差别、过分强调父母长辈的
权威和尊严、肯定“无违”和“父子相隐”等片面愚昧落后
的缺陷，这是应当认真分析并将之加以剔除的。但不可否认，
与后期孝道相比，先秦孝道更具平等性、相互性、合理性，
其中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合理因素，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安宁、
促进人际关系和实现代际关系的和谐、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
以及培养人们的爱国精神都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

第二，对传统孝道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在中华民族发
展的历史上，孝道在社会生活中有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
方面，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
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关系，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
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长期等级制度的
社会中，“愚孝”被当作道德楷模，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
作为道德教条，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故而随
着西方启蒙思想的涌入，在新文化运动暨五四运动时期，陈
独秀、胡适、吴虞、鲁迅等思想家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
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孝道的残酷性、保守性、虚伪性及其危害。
与此同时，梁漱溟、冯友兰等现代新儒家则对孝道持肯定态
度并给予积极评价，认为孝的伦理可以为今所用，可以进行
现代转化，综合创新，弘扬发展。建国以后，受左倾思潮的
影响，以《二十四孝图》为代表的传统孝道，又遭到了全盘



否定。因此，传统孝道在社会文化和民众实践中，呈现出继
承、弘扬与挫折并存的历史命运。当前，我们重新审视传统
孝道时，理应采取历史、辩证的态度。要看到孝道本身具有
二重性，即人民性和封建性并存，精华和糟粕共生。所谓人
民性，指的是孝乃基于人类自然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对父母亲
人的亲爱之情、敬忠之行。这是一切仁心善德的基础，也是
人类对亲子关系普遍规律的合理认识。只要人类亲子关系存
在，那么这种伦理感情和伦理义务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并
且作为人类伦理文化的精华而具有某种永恒的价值而具有继
承性。而封建性，是指孝道在封建社会中被统治阶级拿来作
为其宗法等级统治的精神基础，并对此不断加以极端化、专
制化、神秘化、愚昧化，从而使人形成愚忠愚孝。以巩固他
们的专制统治。诚然，中国传统孝道有过时之处，有维系宗
法社会等级制度的痕迹，但讲孝不等于“封建”与“落后”。
无人性的孝道要彻底破除，但是孝道精华也不能抹杀和抛弃。
我们在评价传统孝道时，一定要对这些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对“孝道式微”应持理性的认识。由于社会转型带来
的传统道德体系的瓦解，“啃老、虐老、遗老”现象层出不
穷，传统孝道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然而，对“孝道式微”的
局面我们不应过于惊诧，而应持理性的认识，看到现象背后
的必然性：其一，传统孝道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我国
古代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其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华文明也是
以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农耕文明的稳滞性与
传承性决定了先人认同耕作经验的权威性。因此，老年人在
农业生产中日积月累而获得的生活知识、生产经验、生产技
能、智慧，对于年幼晚辈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这种“出于
对劳动经验的崇拜的祖先崇拜”，一定程度而言，就是农业
社会尊敬老人的经济基础和思想的根基。现代知识和经验的
获得，已不主要靠老年人的身教口授。年龄已不是权威的象
征和一笔宝贵无比的财富了。老年人在整个社会地位和家庭
地位中下降，使得“孝文化”基础变得更脆弱了。换言之，
我国古代孝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长辈的绝对权威结合在一起
的。当晚辈的知识结构、资源财富、权力声望都超过他们的



长辈时，角色敬重也就转移了。其二，传统孝道的社会功能
已经日趋微弱。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带来家庭结构的变迁，
联合大家庭解体，核心家庭占主体，家庭结构趋向于小型化、
松散化。两代之间的关系更多地靠亲情力量来维系，“孝”
的伦理道德已不再强有力。人们学业、事业的成功，除主观
因素外，家庭因素也在社会化过程中更多地让位于社会因素。
同时，大家庭的解体与重组，使家庭部分功能弱化，部分功
能转向社会。在社会转型中，家庭小生产功能向社会大生产
功能转移，家庭教育功能向幼儿园、学校及社会教育功能转
移，家庭经济赡养功能向社会保障功能转移，家庭生活照料
功能向社区服务功能转移，老年人养老方式也从单纯依赖血
缘网走向依赖社会网。由此，传统家庭血缘网络结构的分化
减少了人们对传统孝道的依赖程度。其三，传统家庭观念与
尽孝观念已经日渐淡化。由于提倡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现代
人趋向于事业认同，以个人成就为价值取向，家庭意识逐渐
弱化。家庭本位让位于个人本位，使得“孝”的意识慢慢淡
化。同时，现代劳动力的流动就业方式，使家庭成员就业区
域扩大，人们在职业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性，拉大了亲属问
的生活距离。多数子女与老人分居，难以像传统农业社会时
一样在家中尽孝。此外，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造
成了两代人之间沟通的障碍，“行孝”也更加不容易了。在
尽孝问题上，许多年轻人认为，目前社会资源流向已向老年
人倾斜，如果在家庭中还要赡养老人，那么老龄社会的发展
是以牺牲中青年的利益为代价的。因为中青年要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求生存，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他们为
赡养和照顾老人而付出时间和精力。势必影响其学业和事业，
甚至导致下岗。影响其子女的教育和成长。而不少老年人也
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代际重心转移，要求子女尽孝的时代
已结束。

第四，为孝道立法的主张尚有待商榷。当前面对“孝道式
微”的危险，一些人忧心忡忡，努力呼吁通过立法等多种手
段维护传统孝道，这种迫切心情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如果
对孝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就会发现它主要还是属于道德



伦理的范畴，需要从亲情、习惯、风俗、舆论等角度加以培
养与约束，而不适合运用刚性的法律进行强制规范。其实在
孝道当中，有一些内容已经进入了法律的领地，现行的《宪
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刑法》等法律法规，
对后辈的赡养义务和老人的受赡养权利都做出了相关规定，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这些规定还可以进一步完善。但
我们应该注意，赡养父母是基本的法律义务，回报父母则是
个人的情感选择。而一个人是否值得尊敬和报恩，更应该看
其品行是否值得人们去尊敬和回报，而不应该依据亲疏远近
和长幼尊卑。“孝道式微”的危险或许已经存在，但没有证
据证明这是相关法律不够健全、惩戒力度不够显著所致。主
张为孝道立法者过高地估计了法律的作用，他们认为法律完
全应该在孝道问题上管得更多、更严，或者退而求其次，哪
怕只是把这些散见于多项法律的规定集中起来，他们也希望能
“组成”一部新的法律，以显示国家和社会对孝道的高度重
视。一遇到问题就条件反射似的想到要立法，要通过法律手
段加以防范和惩罚，这是典型的法律万能主义的逻辑。法治
是一种进步的制度文明，但同时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需要靠
法律、道德、伦理、宗教乃至民俗等各种力量来共同维系，
这些因素都不可缺少，又都各有其局限性。大量历史教训和
现实经验证明，本该由道德规范解决的问题，不宜动不动就
用法律手段取而代之，那样做往往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
理性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过程。如果贸然
为孝道立法，只会陷入法律万能主义的误区。

综观孝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孝是在农业经济、家族
社会的基础上，适应满足维护家族制度稳定和协调父子关系
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后来又被封建统治者以“移孝作忠”
的机制引以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服务，走向了服务专制统治的
极端。这也是近代以来，孝道受到长期批判的原因，以至于
建国后把孝道简单地视为封建道德而全盘否定。今天，人们
对孝道的认识要客观得多。虽然对孝道的论述众说纷纭，见
仁见智，但一般都会承认，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代，孝道



都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要认真反省近百年来
国人对于孝道的偏见与成见，用“与时俱进”的观点，进行
积极的现代转化和教育。


